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
博士班外國語能力認定證明申請書113學年度(含)入學後適用

	研究生姓名
	
	學號
	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說    明
	研究生須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、提出外國語能力認定證明及學術發表審查，才能提出論文計畫考試之申請。
一、取得以下任一種外文能力檢定考試成績及格證明：
1.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(GEPT) 中高級初試（含）通過
2. 托福紙筆測驗 (TOEFL ITP) 550分（含）以上
3. 托福網路測驗 (TOEFL iBT) 79分（含）以上
4.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(IELTS) 6 級（含）以上
5. 多益測驗 (TOEIC) 聽力與閱讀成績750分（含）以上
6.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分級測驗
7. 外語能力測試 (FLPT) 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70分（含）以上

學生若無法取得上述檢定考試及格證書，得至本校或其他大專院校修習任一相同外國語言八學分之及格證明（成績單），經本會議審查通過。
二、學生若無法取得上述檢定考試及格證書，得至本校或其他大專院校修習任一相同外國語言八學分之及格證明（成績單），經本會議審查通過。

	申請審核項目
	

	證明文件
	□影本如附件。(須繳驗正本)
	申請人簽名
	

	
	
	申請日期  
	年    月    日
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審核結果

	經    年  月  日     學年度第  次所碩博士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：
□通過
□不通過



